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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超過其匯入資金 30%限額規定。另對涉及炒匯熱錢之外資，金管會亦得依管理辦法規定

，洽請證交所註銷外資投資人帳戶登記。 

三、每日密切注意與建檔追蹤：金管會對於外資之資金匯出入及股票買賣等資料，每日均密切注意

與建檔追蹤。另金管會要求證券商落實瞭解客戶（KYC）及徵信，即證券商接受投資人委託

買賣有價證券，應依據客戶資料及往來狀況評估客戶投資能力，持續落實執行 KYC 及徵信管

理。 

四、綜上，金管會已責成相關單位落實外資之管控機制並持續監督外資進出股市。 

（十八）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桐豪就提供民眾申報死亡繼承單一申請窗口之

政府網路平臺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438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3-11） 

李委員對提供民眾申報死亡繼承單一申請窗口之政府網路平臺所提質詢，經交據國家發展委

員會查復如下： 

一、本院推動「全面推廣政府服務流程改造」係引導中央各機關以「不出門能辦大小事」、「臨櫃

服務一次 OK」及「主動關心服務到家」等三大目標來改造服務流程，進而提供民眾更便利、

便捷的服務，目前已陸續成立「投資服務圈」等 15 個工作圈，針對與民眾切身相關之業務，

進行跨機關服務流程改造，以提供一站式受理整合流程服務。 

二、有關提供民眾申報死亡繼承單一申請窗口之政府網路平臺，因涉及不同權責機關相關法規及跨

機關服務，尚需研議整合服務措施，將交由本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於「政府服務流程改造推動

小組」會議提案討論，結合中央及地方政府開創整合創新便利服務方式進行規劃。 

（十九）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桐豪就警政署警消人員錄取應取決於勤務所需

體適能條件是否符合標準，而不應以身高為決定條件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438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3-12） 

李委員就警政署警消人員錄取應取決於勤務所需體適能條件是否符合標準，而不應以身高為

決定條件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我國警察工作非常繁雜，除犯罪偵查外，尚有聚眾活動處理及交通整理等勤務，應有一定的身

高，以利任務執行，並掌握事件全般發生狀況；再者，不同的警察勤務有不同的應勤裝備，

為使員警均能負荷各種應勤裝備，應有合宜的身高與體格標準。 

二、警察工作不分男、女均服相同勤務，原則上應有相同的體格及體能標準。本部警政署為確保執

勤員警自身安全與警察任務遂行，經參酌國人平均身高並慮及男、女身高差異，已訂定合理

的個別標準。 


